新聞公報

委任內幕交易審裁處成員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６日（星期五）

　　財政司司長已委任何家樹先生和羅志成先生出任內幕交易審裁處的成員，研訊有關啟祥集團有限公司（現稱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上市證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可能涉及內幕交易的案件。

　　有關委任是根據《證券（內幕交易）條例》(第395章)第15(2)條作出的。

　　何家樹先生是執業律師，現任鄒偉雄律師行的顧問。羅志成先生是會計師，現任祺豐有限公司經理。兩人均熟識本港金融市場的運作。

　　他們將以成員身分參與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麥明康法官為審裁處主席的研訊。

　　初步聆訊將於星期一(十月九日)上午九時正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入境事務大樓三十八樓內幕交易審裁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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